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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 损 ：15,000,000.00 元 至
25,000,000.00元 亏损：71,814,899.3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出现亏损主要是由于受全球突发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公
司上下游企业延迟复工复产，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另外公司目前的负
债规模较大，且大部分债务问题尚未解决，财务费用较高；

2、报告期内较去年同期亏损有所放缓，主要是基于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较去
年同期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公司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债务豁免协议。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 云投 公告编号：2020－017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云南省红
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2019）云 25 民初 15 号《民事裁定书》。 云南红河州中级
人民法院对公司提交的与元阳县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叶贵红、叶媛、郑栋
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案件的撤诉申请做出了裁定。 相关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 月，公司收到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 25 财保 3 号《民

事裁定书》、（2019）云 25 民初 15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因与元阳
县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叶贵红、叶媛、郑栋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公司向
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诉讼财产保全。 云南省红河州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 月 7 日立案，并做出裁定，同意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元
阳县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叶贵红、叶媛、郑栋韬名下财产。 详细情况见公
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04）。

二、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提起诉讼后，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证据交换。 为盘活资产，改善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公司将持有的元阳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向云
南云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转让，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由于债权已经转
让，公司多次与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沟通，并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向云南省红河
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
事裁定书》（2019）云 25 民初 15 号，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准许原告云
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诉。 案件受理费 489,644元，减半收取 244,822元，
由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项诉讼涉及的债权， 公司已进行了转让， 公司不再享有对该项债权的权利

和义务，撤诉不会对公司产生影响。 公司将承担案件受理费 244,822 元，对公司本
期利润影响较小。

五、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1 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股票代码：300790 股票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0-020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2020-01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94,486,045.64 1,612,268,337.03 -7.31%
营业利润 165,335,262.45 228,750,400.04 -27.72%
利润总额 167,192,162.98 94,318,818.40 7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0,939,578.63 27,852,740.23 154.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74 0.0225 155.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1.47% 2.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160,292,325.28 7,128,009,738.20 -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88,087,953.48 1,867,881,216.44 1.08%
股 本 1,235,656,249 1,235,656,24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5280 1.5117 1.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稳定，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94,486,045.64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7.31%；实现利润总额 167,192,162.98 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77.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939,578.63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154.70%，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并表企业深圳市赛格新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在 2018 年发生违约赔偿以及解除合同事项，而以上事项在本报告
期均未发生；同时公司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0-07
债券代码：112638 债券简称：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12,000万元–16,000万元 盈利 859.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元 /股–0.11元 /股 盈利 0.0061元 /股
注：上表中“万元”及“元”均为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出现亏损主要原因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文旅业务、 广告业

务出现亏损；因二级市场波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
等。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情况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的结果，具体以披露的 2020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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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索菱”）于近日收到
《民事判决书》等涉诉材料。 现将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收到律师转来的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

判决书【(2019）粤 0304 民初 12161 号】、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2019）粤 0304
执保 1453 号】。 主要内容如下：

1、《民事判决书》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被告一：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质押人)
被告二：肖行亦(保证人)
被告三：叶玉娟(保证人)
被告四：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人、抵押人)
（2）、判决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四十一
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7600 万元及逾期罚息 (逾期罚
息以 6200 万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9.2625%的标准， 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计算至
付清款之日止；以 1400 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 2018 年 11 月 24 目
起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 ；

二、被告肖行亦、叶玉娟、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判项一确定的被告深
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支付义务， 向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追偿；

三、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有权就依法处分被告广东索菱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兴片区兴科东
路 l 号抵押房产【粤（20l8）惠州市不动产权第 501XXXX 号】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四、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有权就依法处分被告深圳市索
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被告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所得价款
优先受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问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429515.86 元、 保全费 5000 元 (均已由原告预交 )， 合计
434515.86 元,因适用普通程序，本院全额收取，由四被告共同负担。

2、《查封、冻结、扣押财产通知书》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

经审查，已作出（2019）粤 0304 民初 12161 号民事裁定，并依裁定保全了被申请人深
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行亦、叶玉娟、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
以下财产（具体详见附表）。 为此，申请人若需要续行原保全措施的 ,必须在保全期
限属满三十日前向本院提出续行书面申请 ,否则 ,因逾期提出申请而导致上述保全
措施自动失效的法律后果,� 由申请人承担。

附表：

序号 权利人 保全财产 实施保全
措施时间

保全
期限

保全到
期日

1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2账户内的存
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2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3账户内的存款
人民币 6333.45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3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1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4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8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655317.91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5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6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6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7559XXXX9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7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7441XXXX3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8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8110XXXX4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9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3370XXXX3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0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7308XXXX3账户内的存款
人民币 139.97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1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73011XXXX4账户内的存款
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2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2000XXXX3账户内的存款
人民币 13860.88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3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1100XXXX1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4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7588XXXX7账户内的存
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5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7458XXXX6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6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1921XXXXXXXXXXXX8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7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1921XXXX2账户内的存款
人民币 3016.41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8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4438XXXX2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4036.01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19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因你提供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7910XXXX2
的账户已销户，故未能采取保全措施。

- - 2020.0
3.05

20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6999XXXX5账户
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21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4420XXXX3账户
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22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4102XXXX4账户
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6 壹年 2020.0
3.05

23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广发银行深圳红桂支行 9550XXXX9账户
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4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浙商银行深圳分行 5840XXXX5账户内的
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5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XXXX2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771.34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6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田贝支行 3915XXXX4
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7 肖行亦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肖行亦名下在中国光大银行深
圳田贝支行 6304XXXX0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
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8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田贝支行 3915XXXX9账
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29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田贝支行 3915XXXX7
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30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轮候查封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的位于惠州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兴片区科东
路 1号的房产【不动产证证号：粤（2018）惠州市不
动产权第 501XXXX号。

2019.03.07 壹年 2020.0
3.06

31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在
中国光大银行惠州仲恺支行 5421XXXX4账户内
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11 壹年 2020.0
3.10

32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在
平安银行惠州分行 2000XXXX2账户内的存款人
民币 9.30元。

2019.03.11 壹年 2020.0
3.10

33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轮候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在广发银行惠州分行 9550XXXX6账户内的存
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11 壹年 2020.0
3.10

34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因你提供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在中国工商银行惠州江北支行 2008XXXX1的
账户有误，故未能采取保全措施。

- - -

35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在
交通银行惠州分行 4914XXXX5 账户内的存款人
民币 0.00元。

2019.03.13 壹年 2020.0
3.12

36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在
中国建设银行惠州东江支行 4405XXXX7 账户内
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13 壹年 2020.0
3.12

37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在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营业部
2690XXXX5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 0.00元。

2019.03.15 壹年 2020.0
3.14

38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持有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份
额。

2019.03.21 叁年 2022.0
3.20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关于重大诉讼及进展的公告》（2019-070）。

二、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的票据纠纷案进展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 0104 民初 893

号】。 主要内容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肖行亦
被申请人:叶玉娟。
2、判决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

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原告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 20000000 元及利息 (从 2018 年 11 月 17
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从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 被告肖行亦、 叶玉娟对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其中
20000000 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肖行亦、叶玉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追偿；

三、 被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对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述其中 20000000 元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被告肖行亦、叶玉娟向原告广州海
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自 2018 年 11 月 17 日起以 20000000 元为基数按
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被告肖行亦、叶玉娟向原告广州海
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财产保全担保费用 16118.88 元；

六、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肖行亦、叶玉娟向原告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七、驳回原告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 142543 元，由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隆蕊塑胶

电子有限公司、肖行亦、叶玉娟负担。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
《关于重大诉讼及进展的公告》（2019-070）。

三、公司及子公司新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信息查询，获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

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具体情况如下：
被执
行人 执行法院 立案时间 执行依据文号 案号 做出执行依

据单位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

体情形

深圳
市索
菱实
业股
份有
限公
司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 05
月 17日

(2018)京方圆执
字第 0349号

（2019）粤 03
执 1542号

北京市方圆
公证处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05
月 21日

深劳人仲案
[2018]15939号

（2019）粤
0305执
4994号

深圳市劳动
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07
月 11日

（2019）粤 03民
终 201号

（2019）粤
0305执
6646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07
月 11日

（2019）粤 03民
终 202号

（2019）粤
0305执
6647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05
月 15日

（2019）粤 0309
民初 1015号

（2019）粤
0309执
2298号

广东省深圳
市龙华区人
民法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
月 05日

（2019）粤 0305
民终 25806号

（2019）粤
0305执
12713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1
月 06日

（2019）粤 03民
终 30808号

（2020）粤
0305执 538

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上海市松江
区人民法院

2020年 03
月 18日

（2019）沪 0117
民初 16472号

（2020）沪
0117执
2298号

上海市松江
区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广东
索菱
电子
科技
有限
公司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19年 05
月 17日

(2018)京方圆执
字第 0349号

（2019）粤 03
执 1542号

北京市方圆
公证处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05
月 15日

（2019）粤 0309
民初 1015号

（2019）粤
0309执
2298号

广东省深圳
市龙华区人
民法院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1
月 28日

（2019）粤 0305
民初 14875号

（2019）粤
0305执
12565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
月 05日

（2019）粤 0305
民终 25806号

（2019）粤
0305执
12713号

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及进展事项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 案由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
进展情况 涉案本金金额

1 陈世腾 公司 劳动纠纷 诉讼 一审判决 517,239.10

2 深圳市鑫航盛
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索菱 、
索菱实业 买卖合同 诉讼 一审判决 2,881,274.00

小计 3,398,513.10

备注：“广东索菱”指“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与广州

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的票据纠纷案公司已经按照有关规定每月计提了利
息，上述判决均为一审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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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进展
及新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3,300万元—3,800万元 盈利：727.01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支持疫情防控，严格
按规定采取防疫措施， 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春节收假复工延缓，2020 年 2 月、3
月份公司业务未能处于正常实施状态，导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上年同期，公司为盘活资产，按照评估结果，出售了金殿五家村 1 号土地，实
现资产处置收益 5,444.13 万元，本报告期无此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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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徐洪尧先生 、张国英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特别提示：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披

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94），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徐洪尧先生、 张国英女士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
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4,926,929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股东徐洪尧先生、张国英女士减持计划实施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减持方
式

减持数量
（股）

减持均价
（元 /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徐洪尧 - 0 -

无限售条
件

3,085,60
1 1.68% 无限售

条件 3,085,601 1.68%
有限售条

件
9,256,80

1 5.02% 有限售
条件 9,256,801 5.02%

合计 12,342,4
02 6.70% 合计 12,342,402 6.70%

张国英 - 0 -

无限售条
件

12,229,
660 6.64% 无限售

条件 12,229,660 6.64%

有限售条
件 0 0 有限售

条件 0 0

合计 12,229,
660 6.64% 合计 12,229,660 6.6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截
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2.徐洪尧先生、张国英女士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
股东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东徐洪尧先生、张国英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 云投 公告编号：2020－018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根据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的规定，因公司尚未披露 2019 年度报告，需在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同
时披露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2、本公告所载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审计工作尚未
完成，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7,702.31 1,051,070.64 -32.67%
营业利润 13,377.07 46,940.51 -71.50%
利润总额 50,298.78 46,676.20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77.89 8,757.93 2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88% 增加 0.1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46,532.68 2,326,877.39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111,062.50 1,010,929.57 9.91%

股 本 141,755.63 141,755.6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7.84 7.13 9.96%

注：以上按照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亿科思奇股权转让完成， 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导

致减少收入约 29.16 亿元。
营业利润同比减少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同时本期投资收益

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6.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广告业务、

游戏业务、酒店业务利润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同时本期营业外收
入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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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3月 31日）

上年同期
（2019年 1月 1日 -2019

年 3月 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1,000.00万元 盈利：6,009.7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6.6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81元 /股 盈利：0.0486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预计下降 116.64%，主要

原因如下：
一是本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减免租金约 8,254 万元，减少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5,088 万元；二是上年同期出售华控赛格股票 904.2 万股，获
得投资收益 5,500� 万元， 增加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5� 万
元，而本报告期未发生本项业务；三是本期费用节支约 1,00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2020 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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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
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及相关文件将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该预案的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
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
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4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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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